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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漳州玻璃），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１０８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全部为对漳州玻璃提供的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数量：无

一、担保概述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漳州玻璃

累计不超过

１２．３

亿元的贷款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滚动使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漳州玻璃分别与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下称兴业银行漳州分行） 签署

８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 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及公司与兴业银行漳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金额

内，本次公司为漳州玻璃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二、本次担保情况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与兴业银行漳州分行签署编号为 “兴银漳企

２０１２

第

４０２８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漳州玻璃与兴业银行漳州分行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期间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 公司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最高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漳州玻璃与兴业银行漳州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

８

，

０００

万

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

年，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法定代表人俞其兵，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经营

范围为生产销售玻璃及制品和其他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相关原辅材料。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漳州玻璃资产总额

３１３

，

７８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５９

，

６２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４

，

１６２

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依据公司与兴业银行漳州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漳州玻璃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

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 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计。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０８

，

０００

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提供的担保。 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３．８８％

。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漳州玻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４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凤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１１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判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置业”）与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建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房地产纠纷涉及民事诉讼事项， 本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公告了《关于民事诉讼的公告》

和《关于民事诉讼进展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凤凰置业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苏民初字第

０００７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判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与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就南京赛虹桥西营村地块签订《合作协议》，其中在《合作协议》第二条

第（一）款第

７

项约定“合作项目由乙方按

１１３００

元

／

㎡的均价承包销售，销售结束时销售价格不足部分由原

告弥补，超过部分扣除国家规定的税费后归乙方所有”。

由于乙方未能与甲方签署包销协议，未能按照《合作协议》履行包销义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甲方的

全资子公司南京凤凰置业有限公司、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江苏东恒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签订《营销代

理合同》，各方同意由江苏东恒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为南京凤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凤凰和美”项目

进行营销整体策划、广告设计及宣传推广、代理销售、全程客户服务等。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甲方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乙方起诉甲方要求甲方支付“凤凰和美”项目

房屋销售价款高于

１１３００

元

／

㎡部分的相关诉讼文书（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的《关于民事诉讼的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甲方提起反诉，要求乙方提供已付款

６８０００

万元等额并能被税务机关认可的可税前

列支的合法票据（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刊登的《关于民事诉讼进展的公告》）。

二、判决情况

公司现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苏民初字第

０００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１

、 被告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南

京建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凤凰和美”项目一、二期房屋销售价款

３７０２６２０４６

元。

２

、驳回原告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

司承担逾期支付合作价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３

、驳回被告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要求原告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合约票据并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２１４５４５０

元， 由原告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建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２５７４５４

元，由被告江苏凤凰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１８８７９９６

元。 反诉案件受理费

８７８２００

元，由被告江

苏凤凰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认为，（

２０１１

）苏民初字第

０００７

号一审判决书不顾原告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根据《合作协议》和双方往来函件约定就“凤凰和美”项目签订包销代理协议、也未对

“凤凰和美”项目履行包销义务之事实，更不顾“凤凰和美”项目还有一期尚未开盘之事实，即作出判决，

认定《合作协议》中“乙方按

１１３００

元

／

㎡的均价承包销售”的条款对凤凰置业具有约束力，要求凤凰置业立

即将高于

１１３００

元

／

㎡部分的房屋销售款全部支付给原告， 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

则。

为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凤凰置业将在法定期限内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并根据二审进展

情况及时进行披露，由于最终判决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苏民初字第

０００７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战略投资者注入资产相关资料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科技”或“公司”）为切实

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尽早恢复持续经营能力，避免公司退市。在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中将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阶段性解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问题。现将战略

投资者注入资产相关资料补充公告如下：

一、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主要财务指标为： 总资产

４９７

，

０６３

，

６０８．００

元， 净资产

２２１

，

７１１

，

２３９．４８

元，

２０１１

年收入

４４

，

４５５

，

０３３．９０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１

，

６３５

，

１７４．１２

元。

二、莱茵达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１

）莱茵达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莱茵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高继胜，男，出生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本科学历，毕

业于上海师范大学，

１９９４

年底创办莱茵达公司， 现任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金成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

张金成受让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莱茵达公司

４５％

的股权，工商变更手

续正在办理中。

三、公司对莱茵达公司的控制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与莱茵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业务往来。但

是根据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公司将通过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获得莱茵达公司

４５％

的股权，从而成为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战略投资者承诺将会与莱茵达公

司其他股东协商，使公司在莱茵达公司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同时符合莱茵达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将莱茵达公司报表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如果莱茵达公司相关股东协商一致， 公司将获得对莱茵达公司的控制地

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并规定母公司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或以下的

表决权，满足四项条件之一的，视为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应当将该被投

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其中第四项是在被投资

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占多数表决权。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有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科技”或“公司”）为切实

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尽早恢复持续经营能力，避免公司退市。现将公司恢复上

市进展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公司破产重整前已严重资不抵债，净资产为

－１８．９４

亿元，且出于对公司

是否存在未披露债务、未决诉讼等表外债务的担忧，导致公司在寻找意向重组

方时困难重重，迫使公司采取破产重整方式消除上述重组障碍。 由于当前上市

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需履行较为严格的无异议程序，公司破产重整申请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方获得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寻找优

质的重组方比较困难。

２

、公司在暂停上市期间与从事高端景观园林类、矿产资源类、医药类等相

关重组方进行了接触。 但基于重组方所处行业的特点、当时融资环境限制以及

现行重组法规提高了有关重组方主体资格、资产权属、环境保护、同业竞争等借

壳条件， 以及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还未召开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表决通过，

也暂未获得法院的批准等原因，致使公司目前未能与相关方签署正式的重组协

议。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正处于与意向重组方接触阶段，尚不存在需披露正

式重组方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７８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未经审计净利润为

－２４１０

万元，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不

确定性。出于当前市场强化退市制度的政策背景和公司恢复上市进程紧迫性的

要求，公司听取了相关中介机构的建议，在不触及实质控制人变更以及重大资

产重组等行政许可的前提下，采取了通过破产重整出资人权益调整以市场化的

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以便阶段性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４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公司实际控

制人郭永明及其关联自然人与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

关联关系。根据本次破产重整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为了尽快实现恢复上市、避

免终止上市的目标， 公司控股股东同其他股东一样也需同比例让渡相应的权

益，其不存在通过本次《破产重整计划》侵害上市公司利益或是侵害其他中小股

东利益。

５

、针对部分股东表达了向公司董事会提供潜在重组意向方的积极意愿，公

司拟在本次《破产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审议通过后，开设

专门公司邮箱，方便公司中小股东表达意愿，帮助公司更快、更好地推进重大资

产重组进程。同时，基于公司股票处于暂停交易状态，公司董事会拟在恰当的时

间、以恰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并择优选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盈利能力优

良的重组意向方。

６

、为响应部分股东的要求，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了“

ＳＴ

宏盛关于出资

人组会议开通网络投票方式的通知”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出资人组会议新

增了网络投票表决方式，成为沪市首家采用“现场会议加网络投票”方式审议破

产重整出资人权益调整事宜的公司，不仅体现了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

发表意见的尊重，也表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力求通过破产重整及其日后重大资产

重组实现公司“脱胎换骨”、经营正常化的信心。

７

、 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主要财务

指标为：总资产

４９７０６．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２１７１．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收入

４４４５．５０

万元，

净利润

２１６３．５２

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２６％

，虽然该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各

种指标均显示该公司是一个盈利能力较好的公司。 另作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

为了支持公司的后续工作，同时表示其对公司将来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充分肯

定，该战略投资者承诺如果其通过公司本次重整计划成为公司股东，在将来进

行重大资产重组投票时放弃投票权。

投资者联系热线：

１５５２９４５８７９９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正式开通，专项

用于解答广大投资者、债权人的疑问，欢迎大家来电）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用友软件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用友

软件园二期

Ｅ

座

１０２

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

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１

人， 代表股份

４９８

，

４３７

，

４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０９％

。 其中：

１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４７６

，

０２４

，

１７８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５８．３４％

；

２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３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２

，

４１３

，

２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５％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７７

，

３３５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６

，

４０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５３

，

７２１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２３

，

１８８

股；弃权票

１

，

０５２

，

１４９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６

，

４０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６８

，

９３７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８６

，

７０５

，

９０５

元。 公司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４８６

，

７０５

，

９０５

元为基数，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８

，

６７０

，

５９１

元，提取

５％

任意盈余公积金

２４

，

３３５

，

２９５

元，加往年累积的未分配利润

５２０

，

９０５

，

９６０

元，本次实际可

供分配的利润为

９３４

，

６０５

，

９７９

元；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８１５

，

９０３

，

３６７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４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２６

，

３６１

，

３４７

元，派发现金股利

后，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６０８

，

２４４

，

６３２

元。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４

，

６０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１７

，

３２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５５

，

５２７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议案》

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８１５

，

９０３

，

３６７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共计转

增

１６３

，

１８０

，

６７３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

９７９

，

０８４

，

０４０

股，资本公积余额

６０２

，

００４

，

９５６

元。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３

，

３１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６

，

４０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６７

，

７３７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６

，

４０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６８

，

９３７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继续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６

，

４０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６８

，

９３７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６

，

４０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６８

，

９３７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十五）》及修正后的《公司章程》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３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８％

；反对票

６

，

４００

股；弃权票

１

，

０６８

，

９３７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７

，

７９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反对票

９５９

，

３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７０

，

３６０

股。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方式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３

、本次发行的数量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４

、发行对象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５

、认购方式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６

、上市地点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７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８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９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１１

，

１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８０

，

３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４５

，

９７０

股。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９

，

９８６

股，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 反对票

９７１

，

８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５５

，

６７０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７

，

７９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反对票

９６９

，

３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６０

，

３６０

股。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７

，

７９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反对票

９５９

，

３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７０

，

３６０

股。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４９７

，

１０７

，

７９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３％

；反对票

９５９

，

３００

股；弃权票

３７０

，

３６０

股。

以上第（五）、（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项议案同意票均占参加表决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其他议案同意票均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该

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及投票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

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与会股东未提出异议。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孙彦律师和于进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人员的资格及网络投

票人员的统计结果均为合法有效、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

（二）股东大会决议

（三）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记录

（五）按有关规定要求备查的其他文件

以上文件正本备置于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部。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９

名。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 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下列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潭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潭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

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为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该议案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北京潭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潭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潭柘投资”）将参与北京市门头

沟区潭柘寺镇“阳坡园旅游文化休闲产业基地”（下称“阳坡园项目”）和“定都峰国际文化旅游度假景区”

（下称“定都峰项目”）等旅游产业项目的开发。

●

投资金额：

５

亿元以内。

●

投资期限：

２０１４

年底前。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潭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参与

潭柘寺镇整体开发项目土地流转工作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５４

）。 目前，约

２

，

１５０

亩土地已流转

至潭柘投资名下，由潭柘投资对上述土地依法在流转期限内进行生产经营管理。

在区、镇两级政府的支持下，潭柘投资拟采取与村集体合作开发的合作模式，与当地村集体合作开展

阳坡园、定都峰等旅游项目以及其他已流转土地的农业、林业产业经营项目的开发，项目投资预计分别约

为

１．９

亿元、

１．８

亿元、

１．０

亿元，共计约

４．７

亿元；投资期限预计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底。

公司七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潭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人民政府院内西楼

２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高轩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房屋拆除（除爆破）；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园林绿化；仓储服务；信息咨询（不

含中介）；旅游设施开发；农业技术开发；组织体育活动；建筑装饰设计；施工总承包；餐饮管理；酒店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不含中介）；房地产开发；销售

商品房。

我公司持有潭柘投资

１００％

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的主要内容：阳坡园项目、定都峰项目等旅游产业项目以及其他已流转土地的农业、林业产业

经营项目。

２

、投资额：预计单个项目投资不超过

２

亿元、投资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

３

、投资进度：投资期限预计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底。

４

、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旅游产业项目：村企合作，充分利用村庄建设用地、林地、耕地以及文物古迹等自然、文化资源开展的

以生态、文化、休闲、度假为主题的旅游景区、度假基地等项目建设。

农业产业经营项目：在已流转土地的基础上，针对土地的用地性质、地理位置、设施条件等，合理规划

定位，进行农业项目经营，对控规范围内的已流转土地通过一级开发征地补偿，从而实现土地的增值收

益。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资金来源：公司自筹。

２

、对公司的影响：

（

１

）通过潭柘投资参与阳坡园项目、定都峰项目等项目的开发，可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发展相关产业，

有效增加当地村民的就业渠道， 为公司后续参与潭柘寺镇开发中村民就业安置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途

径；

（

２

）潭柘投资在区域开发成熟前开展旅游资源的产业开发，不仅可以有效控制资源，增加项目盈利，

而且可以为公司未来在土地二级市场的拿地竞争增加必要的经济基础。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建设用地指标落实风险

根据潭柘寺镇总体规划和目前拟报审的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产业项目建设所需的建设用地落

实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目前，潭柘投资正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以争取项目建设所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

２

、与村集体合作风险

产业项目建设与运营涉及村集体与村民等特殊经济群体的利益，未来存在与村集体之间发生突发事

件的风险。 为此，潭柘投资将主要采取“保证村民长期利益、增加村民就业岗位、搞好村企关系、加大正面

宣传”的策略，尽可能优惠村民，并协商解决相关利益矛盾，以确保开发经营环境的稳定。

六、董事会审议意见

董事会同意在项目内部收益率

１５％

以上、投资回收期

３

年以内、单项投资不超过

２

亿元、合计总投资不

超过

５

亿元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层决策并实施潭柘寺镇的相关产业投资项目，项目实施应合法合规、

有效控制经营风险，项目具体投资经营方案由经营层报董事会备案。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七届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投资发展潭柘寺镇相关产业项目的框架方案；

３

、潭柘投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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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上海

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我公司和与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ＦＵＬ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称“

ＴＦＩＬ

”）按照

５５

：

４５

的比例

分别指定其他公司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礼兴”）原贷款行中信国际银行有限公司、富邦银

行（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共计

５

，

０００

万港币的存款质押或出具保函，上海礼兴按照年利率

１２％

的比例向提

供担保的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用。 若上海礼兴无力支付财务顾问费用、质押账户或保函项下被执行的资

金，则由我公司和

ＴＦＩＬ

按

５５

：

４５

的比例向上海礼兴提供资金用于支付财务顾问费用或偿还欠款。

●

交易金额：担保总金额为港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我公司需提供

２

，

７５０

万港币的担保。

●

交易影响：本次交易有助于

１０７

酒店项目尽快取得中国银行

７．５

亿元人民币贷款，为

１０７

酒店项目的

结算提供保障，符合公司的利益。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与上海礼兴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额为

３．０５

亿元，主要系本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资金专项用于

１０７

酒店建设。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海礼兴与原贷款行签订《借贷协议》及其后签署的相关补充协议，上海礼兴获

得原贷款行

１．１７

亿美元贷款。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礼兴向中国银行申请了总额不超过

７．５

亿元人民币

的贷款用于

１０７

酒店建设，我公司为上海礼兴提供全额担保（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 为此，上海礼兴

将提前归还《借贷协议》项下

１０７

酒店已使用的未到期贷款本金

３

，

８０２．５０

万美元，原贷款行将解除

１０７

酒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上房产的抵押，并解除公司、

ＴＦＩＬ

所持上海礼兴

２７．５％

、

２２．５％

股权向原贷款行

提供的质押及相关担保。

原贷款行同意上述贷款安排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上海礼兴应向原贷款行提供担保或在原贷款行存款

并将存款账户质押于原贷款行的方式向原贷款行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港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自

相关质押资金或保函开立日之起直至账户质押或担保被解除，预计该期限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到期。

因上海礼兴、我公司及

ＴＦＩＬ

在香港均无存款，经相关各方协商一致，由我公司指定关联公司

Ｗｅｌｌｆｕｔｕ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称“

ＷＨＬ

”）在原贷款行存入港币

２

，

７５０

万元并质押给原贷款行、

ＴＦＩＬ

指定公司向原贷

款行提供其认可的其他香港银行出具的港币

２

，

２５０

万元的保函（

ＷＨＬ

及

ＴＦＩＬ

指定公司以下合称“提供担保

的公司”）；上海礼兴按照年利率

１２％

的比例向提供担保的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用。 若上海礼兴无资金支

付财务顾问费用、质押账户或保函项下被执行的资金，则由我公司和

ＴＦＩＬ

按

５５

：

４５

的比例向上海礼兴提供

资金用于支付财务顾问费用或偿还欠款。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上海礼兴董事且为

ＷＨＬ

股东，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上海

礼兴副董事长，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七届四十三次董事会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关联董事程少良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

料后，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３３３

号瑞安广场

２５０１Ｄ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罗康瑞

注册资金：美元

１５９１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在上海市黄浦区（原卢湾区）第

１０７

、

１０８

号地块内建造、经营及管理宾馆，物业管理，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管理、客房服务，音乐茶座、桑拿、游泳、健身房、餐饮、洗衣服务，会议服务，打字复印，

停车场（库）经营，酒，饮料，附设商场（零售）。

上海礼兴的股权结构为：香港礼东、本公司和

ＴＦＩＬ

分别持有其

５０％

、

２７．５％

和

２２．５％

的股权。 香港礼东

负责

１０８

酒店的管理，本公司和

ＴＦＩＬ

负责

１０７

酒店的管理。

根据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复会业（

２０１２

）第

３０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

海礼兴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４９

，

６７９

万元、净资产

９８

，

６１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１

，

６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１

，

１７２

万元。

２

、

ＷＨＬ

公司名称：

Ｗｅｌｌｆｕｔｕ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册 地：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注册办事处：

Ｐｏｒｔｃｕｌｌｉｓ ＴｒｕｓｔＮｅｔ

（

ＢＶＩ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ｏｒｔｃｕｌｌｉｓ Ｔｒｕｓｔ Ｎｅ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

Ｐ．Ｏ．Ｂｏｘ ３４４４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股 东：程少良

注册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为

ＷＨＬ

股东。

截止目前，公司与

ＷＨＬ

无任何业务及资金往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关联公司

ＷＨＬ

及

ＴＦＩＬ

指定公司为上海礼兴的原贷款行提供共计港币

５

，

０００

万的存款账户质押

或保函担保，以担保上海礼兴因未能向有关债权人支付与

１０７

酒店有关的工程款及其他相关款项而给

１０８

酒店或原贷款行造成损失。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我公司和

ＴＦＩＬ

按照

５５

：

４５

的比例分别指定其他公司向原贷款行提供共计

５

，

０００

万港币的存款质押或

出具保函，上海礼兴按照年利率

１２％

的比例向提供担保的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用。 若上海礼兴无资金支

付财务顾问费用、质押账户或保函项下被执行的资金，则由我公司和

ＴＦＩＬ

按

５５

：

４５

的比例向上海礼兴提供

资金用于支付财务顾问费用或偿还欠款。

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上海礼兴

１０７

酒店项目尽快获得中国银行

７．５

亿元人民币贷款，进而推进

１０７

酒店项目

顺利完成结算，符合公司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已事先取得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

少良先生兼任上海礼兴董事且为

ＷＨＬ

股东、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上海礼兴副董事长，故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需履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故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故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１

、关联人情况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上海礼兴董事， 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上海礼兴副董事

长，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海礼兴未向我公司提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关联交易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经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委托贷款

１．５

亿元人

民币；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股东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经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委托贷款

１９

，

３９７

万元人民币，年息不低于

１２％

；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经董事会七届四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为上海礼兴

１０７

酒店项目在中国银行的

７．５

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目前，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七届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将《为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书；

３

、独立董事关于为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审计委员会关于为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５

、上海礼兴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审计报告和

ＷＨＬ

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限售流通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２４１

号）核

准，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改为现名，下称“公司”）向

２

名特定投资者（即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共计

２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称“本次非公

开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３

元

／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Ａ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９３

，

８５１

，

７３１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至当前，公司股本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公

司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增至

７４０

，

７７７

，

５９７

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增至

３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有关股东所作出的限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均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所获得的公司股票。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遵守限售

承诺。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８５％

；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３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股

）

剩余持有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数量

（

股

）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２０，８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１％ ２２０，８００，０００ ０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

司

９６，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４％ ９６，６００，０００ ０

合计

３１７，４００，０００ ４２．８５％ ３１７，４００，０００ ０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７，４００，０００ －３１７，４００，００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３，３７７，５９７ ３１７，４００，０００ ７４０，７７７，５９７

三

、

股份总数

７４０，７７７，５９７ ０ ７４０，７７７，５９７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７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铜陵经济技术开发

区铜峰工业园镀膜分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晓云先生主持，会

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５

人，董事李建华先生及独立董事吕连生先生分

别委托董事长王晓云先生及独立董事张本照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以

７

票

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７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及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镀膜

分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晓云先生

（六）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７０

人，代表股份（有效表

决股数）

９８

，

３５３

，

８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２４．５９％

。 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１

人，代表股份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３．６４％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６９

人，代表股份

３

，

７９２

，

５３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董事会

邀请的其它嘉宾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刊登的《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议 案

表决结

果

表 决 情 况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

弃权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２４０，０７９ １．２６ １，６９１，９６０ １．７２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２２４，８７９ １．２５ １，７０７，１６０ １．７３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３５３，８７９

１．３８

１，５７８，１６０ １．６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３５３，８７９

１．３８

１，５７８，１６０ １．６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３５３，８７９

１．３８

１，５７８，１６０ １．６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００４，５７９ ２．０４ ９２７，４６０ ０．９４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３５３，８７９ １．３８ １，５７８，１６０ １．６

８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３５３，８７９ １．３８ １，５７８，１６０ １．６

９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

》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００３，４７９ ２．０４ ９２８，５６０ ０．９４

１０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

通过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

决股数比

例

（％）

弃权

（

股

）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

１０．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３

发行数量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９４，５７９ ２．５４ ４３５，４６０ ０．４４

１０．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处置方案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０．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通过

９５，４２３，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２，４１０，１７９ ２．４５ ５１９，８６０ ０．５３

１１

审议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８６６，６７９ １．９ １，０６５，３６０ １．０８

１２

审议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议案

》

通过

９５，４２１，７８０ ９７．０２ １，８６６，６７９ １．９ １，０６５，３６０ １．０８

１３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

通过

９５，６０１，９４０ ９７．２ １，８６６，６７９ １．９ ８８５，２００ ０．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按照

有关程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 并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潘平、吴长健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